
南通大学杏林学院家庭经济困难等级调整申请表
	学号
	
	姓名
	

	班级
	
	籍贯
	

	上一学年认定等级
	□ 特别困难 □ 比较困难 □ 一般困难

	原有特殊困难身份
	□ 建档立卡脱贫家庭 □ 低保家庭 □ 特困供养 □ 孤儿 
□ 残疾人家庭 □ 优抚对象子女 □ 因公牺牲警察子女 
□ 特困职工家庭 □ 无

	本次调整申请类型
	□ 等级升档 □ 等级降档 □ 信息更新、维持原等级 □ 取消困难认定

	家庭经济变动情况说明（必填）
	1. 家庭收入变动：□ 无变化 □ 收入大幅下降 □ 收入明显提高，变动原因：

2. 家庭成员情况：□ 无变动 □ 家庭成员重病/残疾 □ 家庭成员失业 □ 家庭赡养、就学负担加重，具体情况：

3. 突发意外变故：□ 无 □ 重大自然灾害 □ 重大意外事故 
□ 其他突发困境，具体情况：

4. 特殊身份变动：□ 无 □ 新增困难身份 □ 困难身份取消，
具体说明：

5. 主要贫困事实（家中人数、父母情况、兄弟姐妹情况、其他特殊情况）：






	佐证材料附件
	□ 无附件 □ 医疗诊断证明 □ 灾害事故证明 □ 收入、失业证明 □ 身份认定证明 □ 其他：__________

	学生诚信承诺
	本人郑重承诺：本表所填写的所有信息均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无隐瞒、无虚报、无伪造。若存在信息虚假情况，自愿取消本年度及后续相关资助资格，并愿意按《江苏省自然人失信惩戒办法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规定，接受惩戒。
学生签字：______________         日期：_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	辅导员审核意见
	□ 同意本次调整，认定等级为：______________
□ 不同意调整，维持原等级
□ 不同意调整，取消困难认定
原因说明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辅导员签字：______________         日期：_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	[bookmark: heading_0]拟调整后等级
	□ 特别困难 □ 比较困难 □ 一般困难 □ 退出困难认定


填表说明
1. 本表仅限已认定的老生使用，用于家庭情况更新、困难等级升降、取消认定等动态调整。
2. 仅需对比认定信息，如实填写发生变动的内容；无重大变动、仅做年度信息复核的，勾选“信息更新、维持原等级”即可。
3. 涉及家庭变故、身份变更、收入大幅变动的，须同步上传、提交对应佐证材料，佐证材料可暑假后补充完善，无材料不予审核通过。
4. 所有在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须全员完成本年度动态调整填报，未按时完成调整的学生，视作自动放弃本年度各类资助申请资格。
5. 本表填写完整、签字齐全后，由班级统一汇总，上交辅导员处留存备案。



